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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横沙乡促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

扶持奖励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

机关各部门、各企事业单位、各村委：

为进一步发挥旅游业对横沙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带动和引领作用，乡政府专题研究制定了《横沙乡促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扶持奖励办法（试行）》，并经乡党委会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横沙乡促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扶持奖励办法（试行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市崇明区横沙乡人民政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8月26日
	上海市崇明区横沙乡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2024年8月27日印发


横沙乡促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

扶持奖励办法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发挥旅游业对横沙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带动和引领作用，充分激发市场主体投资旅游业的积极性，加快形成与世界级生态岛相匹配的旅游服务体系，发挥政策激励导向作用，打造具有横沙特色的生态文化旅游圈，根据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指导思想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践行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发展理念，对标崇明区“五新”经济生态产业中的现代新农业、生态新文旅、活力新康养发展要求，积极推动岛内资源互联、客流互引，联手打造横沙文旅产业。本办法采取项目补贴、专项奖励等方式进行。专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坚持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的原则。

二、扶持对象
本办法奖补对象为符合政府鼓励导向、产业发展带动性强、诚信合法经营、项目用地及建筑合法的各类投资项目和投资主体。

三、扶持类型和标准
（一）支持乡村旅游业项目开发
第一条特色旅游项目。经认定，对稳定经营的美丽田园、景观农业、农耕体验、休闲渔业、工业旅游、户外运动等新业态项目，经营满一年后，按项目投资总额的50%给予一次性补贴，最高不超过300万元。

第二条旅游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。以旅游业主体为核心，增建配套基础设施，如共享停车场、公共卫生间、休闲游憩站等，项目落地并顺利运营半年以上，经认定，每个项目按项目投资总额的50%给予一次性补贴，最高不超过100万元。

（二）支持乡村旅游业民宿经营
第三条民宿集群。对有3幢及以上民宿的集群区域，由村委对民宿周边河道、道路、绿化、灯光等人居环境进行统一改造提升，按照改造提升项目总额的50%给予补贴，最高不超过50万元；对获得市、区级五星级、四星级乡村民宿的民宿集群，在以上扶持补贴基础上，再提高30%的扶持奖励标准，按项目总额的80%给予补贴，最高不超过50万元。

第四条专业培训。每年不定期邀请文旅专家、设计师团队来横沙指导。每年不定期组织民宿主及管家外出考察学习。

第五条民宿管家。鼓励就近用工，依法办理用工登记备案手续的市、区级星级民宿，聘请专业管家且管家未满55周岁并工作1年及以上的，经认定，给予该民宿一次性补贴1万元。

第六条星级提升。对崇明区五星级、四星级乡村民宿，通过提质升级被评定为上海市五星级、四星级乡村民宿且复评通过的民宿，经认定，分别给予上海市四星级乡村民宿一次性奖励10万元，上海市五星级乡村民宿一次性奖励15万元。已被评定为上海市四星级乡村民宿的，若改造升级被评定为上海市五星级乡村民宿的，给予一次性奖励5万元。

第七条布草洗涤。鼓励企业提供家门口服务，购买专业洗涤设备，为民宿提供洗涤服务，并与民宿签订洗涤服务协议，经认定，每年按实际洗涤费用的50%进行一次性补贴。

第八条交通出行。鼓励民宿自购7座以上（含7座）新能源车辆接送游客，缓解交通出行压力。对有该类型车辆且实际接送游客的民宿，经认定，给予一次性补贴5000元。

（三）支持乡村旅游业活动开展

第九条主题活动。通过举办文旅主题活动来吸引外来游客的，经认定，参与活动总人数在100-200人的，按实际投入的30%给予一次性补贴，最高不超过3万元；对有重大影响力且参与活动总人数在200人以上的，按实际投入的30%给予一次性补贴，最高不超过5万元。对受邀参加主题活动的农文旅大联盟摊位，每个摊位补贴300元。

第十条特色品牌活动评选。每年举办特色品牌网络评选活动，选出“最佳吸引力活动”、“最佳体验感活动”以及“最佳服务力活动”，每个奖项分别给予1万元奖励。

第十一条品牌推广。对拍摄或撰写横沙旅游为主题的原创作品，在短视频、APP、网站等浏览量超过1万次，奖励该作者1000元/个，全年不超过10个，同一作者同一类型不超过3个，以浏览量排序；在区级以上电视媒体、相关报纸上发布的，奖励该作者1500元/个。

第十二条旅游品牌推广活动。对打造、设计横沙旅游特色IP，进行推广并取得较好宣传推广效果的，经认定，对每个横沙旅游特色IP一次性补贴5000元；在上海市区客源地等市场举办横沙全域文旅推广活动，并通过市级及以上官方传统媒体、新媒体进行横沙全域文旅品牌形象宣传推广的，给予一次性补贴1万元。

第十三条特色餐饮品牌。经认定的新落地知名餐饮品牌，实际经营满一年的，给予一次性补贴1万元。

四、附则

(一)本办法自2024年9月1日起试行，有效期两年。

(二)通过本办法获得补贴的旅游业主体，如在后续运营中出现违法违规等问题，两年内不得再次申报本乡旅游扶持项目资金。

(三)以上扶持项目如与区级扶持奖励办法重复的，按照区级优先扶持，乡级补差原则执行。

(四)同一经营主体不能因经营者等工商登记信息的变更重复申报奖励。

(五)本办法由横沙乡人民政府负责解释。
